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新東國民中學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一)字第11100658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有關110學年度應屆畢業僑生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各項招

生升學優待證明核發事宜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僑務委員會（以下稱該會）110年12月30日僑生就字第

1100502534號函暨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第5條、第6

條、第9條及第10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海外保薦來臺或自行回國經該會核轉各該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分發就讀有案，並符合申請升學考試優待規定之

僑生（不含港、澳生）。

三、優待方式：依前揭辦法規定回國就讀國民中學以上之僑生，

於畢業當年參加下一學程新生入學者，其優待方式，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；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，不占各級主

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（系、科）招生名額：

(一)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五年制：

１、參加免試入學者，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二十五計

算。

２、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，依其採計成績，以加總分百分之

二十五計算。

(二)技術校院四年制、二年制或專科學校二年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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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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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蔡東杰
電話：06-3901202
傳真：06-2982639
電子信箱：dxtongjay@gmail.com



１、參加登記分發入學者，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；未

達技術校院四年制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者，得進入臺師

大僑生先修部就讀，錄取標準由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定之。

２、參加登記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方式入學者，由各校酌予

考量優待。

(三)大學：

１、參加考試分發入學者，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，以加原

始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；其未達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

者，得進入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就讀，錄取標準由臺師大

僑生先修部定之。

２、參加考試分發入學以外之其他方式入學者，由各校酌予

考量優待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(一)請原就讀學校（即畢業學校）備文並繕造「僑生升學考試

優待證明申請名冊」及「僑生升學考試優待證明申請表」

（如附件）送該會辦理，申請人若須參加二種以上不同之

升學考試，請分別造冊申請；倘其升學考試優待證明須於

報名時繳交，則應提前申請。

(二)僑生畢業當年參加升學優待，以一次為限，並僅適用於畢

業當年，於下次學程考試，不予優待。

(三)僑生不得申請就讀各級補習及進修學校（院）、空中大學、

大專校院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及

其他僅於夜間、例假日授課之班別，爰旨揭證明僅限用於

升讀各級學校之日間部學程。

(四)僑生報考非屬教育機關管轄之學程，如軍事學校等，亦得

向該會申請旨揭證明，並由相關受理單位依其招生規定自

行採認僑生身分得否適用升學考試優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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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另依前揭辦法第9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，經中央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分發有案之僑生於國民中學畢業當年，得申請分

發高級中等學校、專科學校五年制就學，依前項規定申請

分發者，不得享有第10條第1項所定之升學考試優待；爰

僑生僅能擇一適用前述申請分發或升學考試優待。

五、相關表件亦可至該會網站（https://www.ocac.gov.tw/僑生

服務/為民服務櫃檯/表格下載）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、臺南
市立土城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
學

副本：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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